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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1.5%的控股

子公司安徽达威华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华泰”）拟向安徽

锦绣三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授信期限自首笔

借款资金到账后的两年止，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按照年化 3.35%的

借款利率定期收取利息。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安徽华泰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向安徽锦绣三

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决定》。鉴于安徽华泰上期提供给安徽锦绣

三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绣三铺”）的 500万元财务资助已如期

归还，且锦绣三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运营效果提升；同时，安徽华泰结合当前

资金管理策略，为持续优化内部资金配置、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并基于对锦绣三

铺稳健的信用状况及区域文旅产业前景的积极评估，故管理层同意再次为其提供

不高于 5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盘活安徽华泰的闲置资金。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上述财务资助事宜，并要

求持有安徽华泰 33.82%股份的第二大股东广东华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安徽华泰对锦绣三铺的借款授信期限自首笔借款资金到账后的两年

止，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12个月，以年化 3.35%的借款利率定期收取利息，上

述额度在授权期限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控股子公

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属于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 称：安徽锦绣三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800MA8P4BB49E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住 所：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工业园磁电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朱永为

注册资本：港币 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 6月 7日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休闲观光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游乐园服务；

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旅游开发项目策划

咨询；娱乐性展览；会议及展览服务；养老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餐饮管

理；花卉种植；水果种植；蔬菜种植；谷物种植；园艺产品种植；名胜风景区管

理；游览景区管理；健身休闲活动；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旅游业务；餐饮

服务；住宿服务；水产养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CHINA INSPECTION GROUP
HOLDING LIMITED 80%

2 广州良丰科技有限公司 20%

合计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数据经审计）：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为

1,254.22 万元，负债总额 765.08 万元，净资产为 489.15万元，2025 年营业

收入 0元，净利润为-18.73万元。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5条的规定，锦绣三

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5、公司于 2024年 12月 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公司控股子公司安

徽华泰于 2024年 12月 6日向锦绣三铺提供财务资助款人民币 500万元，锦绣

三铺定期足额支付利息，并于 2025年 12月 2日归还全部本金。经确认，上期

财务资助不存在到期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6、安徽锦绣三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甲方（锦绣三铺）向乙方（安徽华泰）的借用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伍佰万整。

2、本次借用资金用途为：甲方业务需要。

3、本次借款利息约定：年化 3.35%，按月付息。

4、授信期限：24个月，自甲方首次收到乙方借款资金之日起算；借款额度

500万元在授信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5、借款期限：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甲方收到乙方借款资金之

日起算。

6、借款方式：在授信期限内随借随还，单笔借款时间不得超过 12个月。

7、另外，随之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丙方（广东华泰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为保证甲方履行本协议，丙方承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当甲方不履行还款

义务或不履行向乙方承担的违约责任及其他相关义务时，由丙方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乙方有权要求丙方代为偿还。担保期间直至甲方债务履行期届满后 5年。



四、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安徽华泰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对外提供借款收取利息有

利于提高其资金的收益率，且安徽华泰的第二大股东广东华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广东华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为

9,955.90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 9,548.89万元，净利润 635.65万元，资产

质量和经营情况良好，可以进一步保障本次财务资助款的按期回收。同时，公司

将积极跟踪锦绣三铺的经营状况，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等情况的变化，控制资金

风险，保护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

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的审核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主要系安徽华泰与锦绣三铺双方基于实际情况及各自需求所

达成，锦绣三铺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华泰的全资孙公司怀宁文生在一个产业

园，安徽华泰管理层对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信用状况等均具备一

定的了解，且安徽华泰的第二大股东对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财务资助

事项的风险可控，未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十一次会议，会议由独立董事陈清胜先生主持，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董意见：根据达威华泰管理层及核心人员出具的对外提供借款的原因及合

理性说明，通过对相关公开信息、担保文件、审计报告，以及前次借款出具的不

存在关联关系的声明的核查，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华泰向锦绣三铺提供财务

资助的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七、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经审议的为合并报表范围以外的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总额度为人民币 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的 0.55%。

八、备查文件

1、《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

3、借款协议

4、最高额保证合同

5、锦绣三铺 2025年 9月 30日《审计报告》

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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